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40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2.20
一、本會第1239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民間參與金門海水淡化廠、民間參與馬祖海水淡化廠及民間參與澎湖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書」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經濟部所報「民間參與金門海水淡化廠、民間參與馬祖海水淡化廠及民間參與澎湖海水淡化廠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畫書」，確屬可行，原則同意，請經濟部併入新十大建設中之離島供水改善計畫內實施。
(二)海水淡化廠建廠成本比照傳統水資源開發計畫，由政府編列公務預算分年攤還，其營運成本則應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由所收水費支應。倘所收水費不敷支應其營運成本，金門、連江二縣部分，由離島建設基金支應；澎湖縣部分，則請經濟部再予協調。
(三)另94年度新十大建設離島供水改善計畫編列特別預算2,500萬元，同意專案保留供95年度離島供水改善計畫支用。

(四)為使招商作業能順利進行，請經濟部於正式招商前，儘量多召開招商說明會，讓有投資意願廠商能充分了解計畫內容。

三、「會議展覽服務業發展計畫推動情形」一案，報請  公鑒。

(一)洽悉。

(二)鑒於會議展覽服務業產業關聯性大、週邊效益可觀，可帶動相關產業發展與增加就業機會，為深具發展潛力的重要服務業，本案在經濟部積極推動下，執行情形良好。請經濟部以產業發展角度持續積極推動，並在產業規模倍增的目標下，補列會議展覽服務業之產值及就業人數的分年目標。

(三)近年來亞洲地區許多國家皆大力推動會議展覽產業，請經濟部以國際或亞洲會議展覽市場為目標，分析亞洲會議展覽大城的競爭態勢與我國競爭策略，並配合全球經濟重心轉移至亞洲，評估加強爭取國際知名大型會議及展覽來台舉辦的可行性。

(四)國際化程度攸關會議展覽服務業國際競爭力，本案相關發展策略如何具體落實在提高國外參展廠商比例及國外參觀人數比例等國際化指標，並與國際會展公司合作，邀請其至台灣設立分公司等，請經濟部研究辦理。

(五)基於成本為吸引國際會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請經濟部整體評估我國會議展覽城市發展與相關周邊支援設施之配合。
（散會：下午5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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